協議書
本人＿＿＿＿＿＿自＿＿年＿＿月＿＿日起任職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原月支薪酬為＿＿薪點（新臺幣＿＿＿＿＿＿元），為避免退休再任本府約用人員支領每月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1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自願調降薪資為新臺幣＿＿＿＿＿元，特立此協議書為證。
此致
花蓮縣政府

立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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